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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游星级评定分数自评表
	说明：如不存在以下任何一项失信行为，就可获评参评资格并有300分起评分
1.导游证不在有效期内
2.根据《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被认定为文化和旅游市场严重失信主体
3.有刑事犯罪记录
4.安排旅游者参观或参与涉及色情、赌博、毒品等违反我国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
5.以殴打、弃置、限制活动自由、恐吓、侮辱、咒骂等方式，强迫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动、另行付费等消费项目

	

	

	一、基础标准（400分）

	表A-1 基础标准及评分细则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赋分
	记分周期
	自评
	专家组
	备注

	执业情况（180）
	带团天数（60）
	根据近一年累计带团天数，予以得分：
本年度带团天数＞90天/25次，加60分；
30天/10次＜本年度带团天数≤90天/25次，加40分
注：针对管理岗的执业导游，为30名及以上的导游提供管理服务者，带团天数＞30天/10次即可得60分
	1年
	
	
	

	
	
	
	
	
	
	

	
	
	
	
	
	
	

	
	
	
	
	
	
	

	
	从业年限（50）
	根据取得导游证年限情况，予以得分：
导游从业年限≥10年，加50分；
5年≤导游从业年限＜10年，加40分；
导游从业年限＜5年，加30分
	与从业年限同期
	
	
	

	
	
	
	
	
	
	

	
	
	
	
	
	
	

	
	
	
	
	
	
	

	
	执业资质（15）
	获得外语导游证资格，每项加5分，累计最高加10分；
获得出境/赴台旅游领队资格，加5分
	与资格同期
	
	
	

	
	
	
	
	
	
	

	
	职业等级（55）
	根据导游职业等级评定情况，予以得分：
获得特级导游评定，得55分；
获得高级导游评定，得30分；
获得中级导游评定，得20分
	永久
	
	
	

	
	
	
	
	
	
	

	
	
	
	
	
	
	

	
	
	
	
	
	
	

	教育情况（20）
	学历教育（20）
	根据导游学历教育情况，予以得分：研究生学历，得20分；本科或同等学历者，得15分；大专或同等学历者，得10分
	永久
	
	
	

	服务质量（200）
	讲解（60）
	景区景点讲解：游览内容介绍，介绍景区景点的知识性信息；文化内涵融入，融合文化内涵的特色性介绍；框架条理清晰，导游词、讲解词篇章合理
	30分
	1年
	
	
	

	
	
	语音语调和表达能力：语音清晰，语速适中，节奏合理；语言准确、规范，表达流畅、有条理；具有生动性和趣味性
	15分
	
	
	
	

	
	
	仪容仪表和言行举止：衣着打扮大方整齐，符合执业需求；言行举止得体，符合礼仪礼貌规范；文明用语、态度友好，表情自然生动；手势及身体语言应用适当与适度
	10分
	
	
	
	

	
	
	文明旅游：适当提出文明旅游要求，蕴含文明服务理念
	5分
	
	
	
	

	
	迎接（25）
	提前与游客确定行程安排，着装规范，行为举止符合导游职业礼仪
	5分
	1年
	
	
	

	
	
	携带电子导游证，佩戴导游身份标识，按照约定抵达接站(集合)地点
	5分
	
	
	
	

	
	
	核实旅游客车(所属车队、车型、座位数、车况)等相关情况并配合旅游客车驾驶人检查车辆清洁卫生、垃圾袋(呕吐袋)、空调、安全带等，确认应接的旅游团(旅游者)，核对旅游行程安排，清点人数，提醒游客拿好行李，带领游客上车
	10分
	
	
	
	

	
	
	向游客致欢迎辞
	5分
	
	
	
	

	
	交通（25）
	协助游客办妥登机（车、船）票、安检和行李托运等相关手续，提醒游客不携带违禁物品
	10分
	1年
	
	
	

	
	
	告知游客旅游客车的标志、车号、停车地点和开车时间，引导游客有序乘坐，提醒游客系好安全带
	10分
	
	
	
	

	
	
	听从乘务人员的安排，协助照顾游客的旅途生活。游客有需要时，提供必要的帮助或协助
	5分
	
	
	
	

	
	住宿（30）
	协助办妥入住手续，落实住宿安排，办理退房手续，并协助旅游者结清个人消费项目。
	1年
	
	
	

	
	
	满足以上要求加30分
	
	
	
	

	
	餐饮（20）
	按照旅游合同约定安排饮食，提前与餐厅联系，核实订餐情况，引导旅游者到餐厅入座。
满足以上要求加20分
	1年
	
	
	

	
	购物（10）
	按旅游合同约定安排统一的购物活动，不额外增加购物点。
满足以上要求加10分
	1年
	
	
	

	
	
	
	
	
	
	

	
	娱乐（10）
	按旅游合同约定安排文娱节目，按时组织旅游者入场，陪同前往并简要介绍节目内容及其特点。满足以上要求加10分
	1年
	
	
	

	
	
	
	
	
	
	

	
	综合服务（20）
	能提供可靠（5分）、安全（5分）、迅捷（5分）、贴心（5分）的服务，满足以上要求加20分
	1年
	
	
	

	遵纪守法
	行政处罚
	近一年，导游在行业信用记录内存在行政处罚行为并且未完成信用修复的，属《广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中“严重违法行为”每条扣50分，属“一般违法行为”每条扣30分
	1年
	
	
	

	
	行政检查
	近一年，导游有行政检查不合格行为，每次扣30分
	1年
	
	
	

	
	旅游不文明行为
	近一年，导游存在“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每条扣20分
	1年
	
	
	

	
	警示信息
	近一年，导游在行业信用记录内存在通报警示信息，每条扣50分
	1年
	
	
	

	
	游客投诉
	导游受到有责投诉，并且游客能够提供有效证明，每条扣20分，最多扣100分
	1年
	
	
	

	
	守信实施
	涂改、倒卖、出租、出借导游人员资格证、导游证等每发生1次扣50分
	1年
	
	
	

	
	执业行为
	擅自变更旅游行程或者拒绝履行旅游合同，扣50分；以隐瞒事实、提供虚假情况等方式，诱骗旅游者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购物活动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扣50分；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向旅游者索取小费，扣50分；推荐或者安排不合格的经营场所，扣50分；未经旅行社同意委托他人代为提供导游服务，扣50分
	1年
	
	
	

	
	舆情监管
	近一年，因导游服务被主要媒体通报，造成严重社会影响且导游负次要责任的，扣80分；
	1年
	
	
	

	
	
	造成不良影响且导游负有主要责任的，扣60分；导游负次要责任的，扣30分；
	
	
	
	

	
	
	造成不良影响且导游负有主要责任的，扣30分，导游负次要责任的，扣15分
	
	
	
	

	安全管理
	旅游安全
	近一年，发生特别重大、重大旅游突发事件，负有次要责任扣80分；
	1年
	
	
	

	
	
	近一年，发生较大旅游突发事件且导游负有主要责任扣60分，负有次要责任扣30分；
	
	
	
	

	
	
	近一年，发生一般旅游突发事件，且导游负有主要责任扣30分，负有次要责任扣15分
	
	
	
	

	
	警示告知
	向游客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告知或者在合同中有明确的安全注意事项；对游览过程中可能发生危及游客人身、财物安全的情况，向游客作出真实说明和明确警示并获得游客签字确认；对旅游者投保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作出书面提示。以上一项不满足扣10分
	1年
	
	
	

	二、评优标准（300分）

	表A-2 评优标准及评分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赋分
	记分周期
	自评
	专家组
	备注

	社会责任（50）
	公益慈善（30）
	参加“中国志愿服务网”公布的、能够提供志愿服务证明的公益活动，每参与一项活动并有完整记录留存，加10分，累计最高加30分
	1年
	
	
	

	
	
	
	
	
	
	

	
	援疆援藏（20）
	参加国家组织的援疆、援藏导游工作，每服务1个月加10分，累计最高加20分
	永久
	
	
	

	
	
	
	
	
	
	

	行业责任（130）
	行业培训(40)
	组织及参与旅游主管部门、旅游行业组织的导游或旅游从业者的相关培训活动，组织者每次加20分，参与者每次加10分，累计最高加40分
	1年
	
	
	

	
	行业竞赛（40）
	根据参加导游行业大赛获奖情况进行加分，累计最高加40分
	获得国家级奖励，每项加40分
	3年
	
	
	

	
	
	
	获得省级奖励，每项加30分
	3年
	
	
	

	
	
	
	获得市级奖励，每项加15分
	3年
	
	
	

	
	行业管理（50）
	根据在行业内负责的管理工作进行加分，对于在导游相关协会任职的管理人员，担任会长职务加40分，担任副会长职务加30分，担任秘书长、监事长、理事和监事职务加25分，担任其他管理职务加15分；对于在旅游企业任职的管理人员，担任总经理职务加30分，担任副总经理职务加20分，担任各部门经理加10分；在导游相关部门或企业提供技术指导的专家人员，包括但不限于通过举办工作坊、研讨会、在线论坛等方式，传授业务技能，发挥传帮带作用，加10分
	1年
	
	
	

	
	
	
	
	
	
	

	自我提升（50）
	媒体发展(30)
	获国家级媒体正面报道，每次加30分；获省级媒体正面报道，每次加20分；获市级媒体正面报道，每次加10分。积极通过各类自媒体平台分享、宣传、开展旅游活动，任一平台粉丝数量在100万以上的，加30分；粉丝数量在10万-100万之间的，加20分；粉丝数量在1万-10万之间的，加10分。累计最高加30分
	1年
	
	
	

	
	技能提升（20）
	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获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加10分；依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获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加10分；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企业评价规范设置的职业技能等级，获得职业技能鉴定机构颁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级在高级工以下的，加5分，等级在高级工及以上的，加10分。累计最高加20分
	永久
	
	
	

	表彰（70）
	行政表彰（40分）
	根据获得表彰情况进行加分，累计最高加40分
	获得政府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的国家级荣誉表彰，每次加40分
	永久
	
	
	

	
	
	
	获得政府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省级荣誉表彰，每次加30分
	3年
	
	
	

	
	
	
	获得政府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地市级荣誉表彰，每次加20分
	3年
	
	
	

	
	
	
	获得区县级荣誉表彰，每次加10分
	3年
	
	
	

	
	游客表扬（20）
	获得游客表扬（锦旗或有3名及以上游客亲笔签名的表扬信），每次加5分，累计最高加20分
	1年
	
	
	

	
	企业表彰（10）
	获得旅行社（或相关机构）表彰，每次加5分，累计最高加10分
	1年
	
	
	

	 自评合计总分：
	专家组合计总分：

	导游执业信用等级划分的说明：
五星级，分值范围（850，1000]，信用优秀；
四星级，分值范围（700，850]，信用良好；
三星级，分值范围（500，700]，信用较好；
二星级，分值范围（400，500]，信用合格；
一星级，分值范围[0，400]，信用一般。

	自评星级：
	专家组评定星级：













